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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报道简述 

近期，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注到相关

媒体发布的《兴发集团的“草甘膦之殇”》报道，提及公司子公司湖北泰盛化

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盛公司”）草甘膦生产经营等相关内容。 

二、澄清说明 

经向公司相关单位核实及自查，现针对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报道称“草甘膦毛利率偏高。泰盛公司的盈利能力明显高于同行。2012

年，泰盛公司的毛利率和净利率分别为 19.78%、9.25%，新安股份分别为 13.43%

和 2.35%，江山股份更是分别仅有 12.58%和 1.15%，泰盛公司的净利率是同行

可比上市公司的数倍。” 

泰盛公司仅拥有草甘膦一种农药产品，而新安股份、江山股份拥有的产品

则包括草甘膦在内的其他多种产品。同时，泰盛公司位于兴发集团宜昌精细化

工园内，与园区内的其他公司等之间存在原材料采购等产品供应关系，形成了

一定水平的循环经济优势。因此，草甘膦的毛利率与其他上市公司不具备可比

性。 

2、报道称“关联交易接近 100%交易价格存疑”。 



根据公司于 2014年 6月 28日披露的《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泰盛公司是公司与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金帆达”）由草甘膦原药项目合作目的而成立的公

司，其关联交易占比较高。泰盛公司在资产收购交易前，主要定位于浙江金帆

达的生产基地并承担一定的研发任务，2010年至 2013年 11月，草甘膦原药

关联销售的销售模式为：泰盛公司将草甘膦原药出售给公司控股股东宜昌兴发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宜昌兴发”），宜昌兴发将草甘膦原药出售给

金帆达体系。金帆达体系根据需求及与公司协定的数量，将草甘膦原药直接对

外销售或深度加工成制剂后对外销售；公司子公司湖北兴发化工进出口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兴发进出口”）按照需求及与浙江金帆达协定的采购数量向金

帆达体系采购草甘膦原药后对外销售。 

上述销售模式的主要原因是：草甘膦原药的市场销售价格波动幅度较大且

变动较快，泰盛公司草甘膦销售价格的确定对泰盛公司的盈利能力影响较大。

浙江金帆达体系和兴发进出口均具备较强的草甘膦出口销售能力，能够及时掌

握草甘膦的市场价格变动信息。通过上述销售模式，双方能够对泰盛公司的销

售价格进行严格监控，保证泰盛公司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销售价格，避免关

联交易价格不公允对投资各方利益的影响。 

经中介机构核查，上述销售模式具有合理性、必要性，上述关联交易价格

按照市场价格定价，具有公允性。交易完成后，泰盛公司的草甘膦产品纳入上

市公司销售体系，通过兴发进出口和泰盛公司对外进行销售，其中泰盛公司的

销售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上市公司整体具备销售独立性。 

3、报道称“据统计，目前国内的草甘膦企业产能已超过 80万吨，但是偏

偏在这种情形下，泰盛公司进行扩产，其后续销售压力可想而知。”“从收购泰

盛公司以来，按照兴发集团年报中直线折旧和残值率计算，加上所得税影响，



10万吨/年草甘膦原药扩建工程每推迟一个季度转固定资产，就将为兴发集团

增加相应的净利润额。” 

草甘膦是兴发集团宜昌精细化工园区循环经济的重要环节，由于黄磷、氨

基乙酸、液碱、氯气等草甘膦主要原材料均由公司或宜昌精细化工园区供应，

成本优势非常明显，随着 10万吨/年草甘膦原药扩建项目一期(6万吨/年)的

建成投产，进一步带动了宜昌园区离子膜烧碱、氨基乙酸、有机硅、热电充分

发挥其产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园区循环经济优势；同时，公司草甘膦产能跃居

国内第一，进一步增强了公司草甘膦产品的规模竞争优势。 

另外，泰盛公司 6万吨/年草甘膦原药扩建项目实体工程虽已于 2015年

12月 31日基本建成，但必须经过产品试生产，使项目整体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再进行转固。目前，该项目已于 2016年一季度进行转固。 

三、风险提示 

公司在此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请以公司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报刊、

网站披露的信息为准，理性分析和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7月 13日 


